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時學生常疏忽事項
1. 清寒證明：請提供當年度證明(例如：今年114年請提供114年所開之清寒證明）
2. 家中就學人數：沒有附自己的在學證明
3. 住校生：沒有附住校證明
4. 工讀：未附工讀證明
5. 租屋或貸款：未附租屋或貸款證明(請注意要有涵蓋今年日期)
6. 舊生：未附成績單(兩學期)、操行證明
7. 扶養祖父母：未附證明
8. 家中成員生病：未附證明
9. 經濟調查表：未簽名
10. 證明文件若為翻譯文件請附原始文件(該國文字)
11. 所附證明文件沒有按順序排號
請同學交件時再次確認，謝謝
